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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研究生应在学校认定的高水平研究生培养单位或就读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选修课程。

2.研究生选修校外课程所产生的费用由研究生本人或导师承担。研究生选修校外课程期间

的安全问题由学生本人负责。

3.未事先申请或未经过批准自行选修的课程，学分不予认定。

4.研究生应于回校后一个月内办理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手续。

研究生与导师商议拟定在校外学习期间的学习计划

研究生填写《选修校外研究生课程申请表》（一式三份），经导师同意和

学生所在培养单位批准

申请表提交至研究生院，由分管领导审批

对于课程名相近的课程，应由本校开课系的系主任给出书面意见

报研究生院审批后，给予其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

课程修读结束后，必须由对方学校研究生院（处）出具成绩证明原件，

成绩证明须有经办人签名并附本门课程的考试答卷或课程考核报告（原

件或复印件）或外国大学选修课程成绩证明原件

研究生需填写《选修校外研究生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审批表》（一

式三份），同时提交《选修校外研究生课程申请表》，并附上对方学校研

究生院（处）出具的所学课程成绩证明原件、考试试卷或课程考核报告，

以及所修课程的课程大纲或简介

上述材料由导师及所在培养单位审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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